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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黃大仙區議會轄下關注沙中綫專責小組  
第六次會議紀要  

 
 
日期︰  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 
時間︰  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  九龍黃大仙龍翔道 138 號龍翔辦公大樓 6 樓  

黃大仙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主席：  
 
李德康先生 ,MH,JP 黃大仙區議會主席  
 
組員︰  
 
黃錦超博士 ,MH 黃大仙區議會副主席  
陳安泰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陳偉坤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陳婉嫻女士 ,SBS,JP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何漢文先生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何賢輝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許錦成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簡志豪先生 ,BBS,MH,JP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莫健榮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蘇錫堅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譚香文女士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丁志威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袁國強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因事缺席者︰  
 
陳炎光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黎榮浩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李達仁先生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莫仲輝先生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譚美普女士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王吉顯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黃國恩博士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黃逸旭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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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者︰  

 
蕭偉全先生 ,JP 黃大仙民政事務專員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楊港生先生  總工程師/鐵路拓展部  1-3 路政署  

周國智先生  高級工程師/沙中線 1 路政署  

李振聲先生  工程師/優先鐵路發展  3 運輸署  

蕭爾年先生  高級城市規劃師/九龍  4 規劃署  

林學禧先生  黃大仙區康樂事務經理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余敏權先生  黃大仙區副康樂事務經理(分區支援)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李淑明女士  高級行政主任(策劃事務) 6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黃艷紅女士  行政主任(策劃事務) 6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李永孝先生  高級統籌工程師  港鐵公司  

吳婉思女士  公共關係經理-工程項目及物業  港鐵公司  

錢嘉瑋先生  高級建造工程師-隧道  港鐵公司  

梁路明女士  一級設計管理建築師  港鐵公司  

馬韻然女士  黃大仙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林詠詩女士  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丁天生先生  高級聯絡主任(1)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彭淑華女士  高級聯絡主任(2)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秘書︰  

 
趙子淵先生  行政主任(區議會) 3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吳曉雁女士  候任行政主任(區議會) 3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主席歡迎各與會者出席第四屆黃大仙區議會轄下關注沙中綫

專責小組 (專責小組 )第六次會議，及將於七月二十九日接替趙子淵先生

的候任行政主任 (區議會 ) 3 吳曉雁女士，專責小組對趙先生的貢獻予以

致謝，並記錄在案。  

 
2. 專責小組第五次會議紀要已經以傳閱文件方式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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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討論事項  
 
 沙中線黃大仙段各項工程的進展、施工時間表、地盤出入口

的安全措施及減低對附近居民影響 (例如交通、環境和噪音

等 )的安排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關注沙中綫專責小組文件第 3/2013 號 ) 

 
3. 港鐵公司代表以投影片輔助介紹文件。  
 
 
一 (i) 黃大仙公共運輸交匯處  

 
4. 陳婉嫻議員代表介紹由工聯會黃大仙區議員聯合辦事處席上

提交的意見書 (附件一 )。  
 
5. 組員對黃大仙公共運輸交匯處 (交匯處 )的設計有以下建議：  
 

(i)  交匯處是兩層高的建築物，必須設有升降機及扶手電

梯作無障礙設施，以方便巿民及遊客；  
 

(i i) 必須預留位置接駁擬建竹園北邨行人通道系統；及  
 

(ii i)  建議加建有蓋行人通道連接港鐵黃大仙站及交匯處。

 
6.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蕭偉全專員表示，交匯處及竹園北邨行人通

道系統落成後，黃大仙道近沙田道的車流及人流將會激增，在該處

加設行人過路線將會對交通造成壓力，建議路政署研究接通交匯處及

擬建竹園北邨行人通道系統。交匯處內亦須加設公眾洗手間供司機、

遊客及乘客使用。此外，路政署、規劃署及運輸署研究加建有蓋行人

通道接駁港鐵黃大仙站及交匯處時，須配合黃大仙風俗文化觀光區的

發展及黃大仙廣場的擴建工程。  
 
7. 路政署表示會跟進接通交匯處及擬建竹園北邨行人通道系統

的工程設計，有需要時會調整交匯處接駁行人通道的設計，並會配合

規劃署在交匯處周邊的規劃，及跟進有蓋行人通道連接港鐵黃大仙站

及交匯處的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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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規劃署表示黃大仙風俗文化觀光區的規劃設計會積極考慮加

入連接港鐵黃大仙站及交匯處的有蓋行人通道。  
 
9. 主席總結，交匯處現有的設計方案只包含最基本的設施，須加

設公眾洗手間、升降機及扶手電梯，及預留空間接駁擬建竹園北邨行

人通道系統，並須配合黃大仙風俗文化觀光區的發展及黃大仙廣場的

擴建工程，以興建有蓋行人通道接駁港鐵黃大仙站。主席請港鐵公司、

路政署、規劃署及運輸署備悉並跟進組員的意見，如有用地不足的問

題可與區議會商討解決方法。  
 
 
一 (ii) 慈雲山中央遊樂場及慈雲山道休憩花園臨時工地和慈雲山

行人設施改善工程  
 
10. 組員對議題有以下查詢和建議：  
 

(i)  路政署正於港鐵公司在雲華街擬加建升降機的路段進

行道路工程，查詢路政署的工程何時結束及將有關路

段交予港鐵公司展開工程；  
 

(i i) 關注慈雲山中央遊樂場工地出入口的道路安全，要求

港鐵公司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配合即將在慈

雲山中央遊樂場舉行的盂蘭節活動，調整工序和工程

時間表，以免影響活動進行；及  
 

(ii i)  關注鳳德道近鳳德商場街巿出口的一段行人路狹窄，

而且人流眾多，要求港鐵公司在該處展開加設行人路

上蓋工程前必須預先通知當區議員。   
 
11. 路政署表示在雲華街的道路工程會於本年七月底至八月初完

工，並會將有關路段轉交港鐵公司緊接展開工程。  
 
12. 港鐵公司表示會與康文署協調盂蘭節活動期間慈雲山中央遊

樂場工地的安排，並會邀請當區議員出席有關會議。港鐵公司會在鳳

德道近鳳德商場街巿行人路加設上蓋工程展開前，向當區議員解釋工

程細節，並會預留足夠闊度的行人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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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主席總結，請路政署及港鐵公司備悉和跟進組員的意見，並在

各項工程展開前與當區議員聯絡，減少對當區居民造成滋擾。  
 
(會後補充：  路政署已完成在雲華街的改善道路工程，港鐵公司於本年

八月中展開在該路段加建升降機的工程。港鐵公司與康文

署已就慈雲山中央遊樂場舉行盂蘭節活動期間的工地安

排舉行會議。 ) 
 
 
一 (iii)  馬仔坑道臨時工地及橫跨工地出入口的臨時行人天橋  

 
14. 組員對議題有以下查詢和建議：  
 

(i)  要求臨時行人天橋具有阻隔陽光、遮擋風雨及防滑的

功能，並在橋面加裝視障人士引路徑；  
 

(i i) 建議在工地出入口加裝適當音量的蜂鳴器，並在晚間

增加照明，提醒進出及途經工地的駕駛者和行人小心

車輛；  
 

(ii i)  要求將工地施工時間延遲至上午八時半後，避開早上

繁忙時段；  
 

(iv) 表示若工地附近發生嚴重交通事故，工地需暫停車輛

進出直至現場清理完畢；  
 

(v) 查詢新緩跑徑旁的水馬分隔欄會於何時移走，及新緩

跑徑內設施的重置安排；  
 

(vi) 查詢可否提前重開新緩跑徑旁的草地，及草地設施的

重置安排；  
 

(vii)  建議加高工地圍板，防止工地引起的環境問題影響使

用旁邊草地設施的巿民；  
 

(viii) 建議評估工地車輛對附近交通的影響，並在工地當眼

處清楚展示緊急熱線電話及工地負責人資料，以便即

時處理緊急事故；及  
 

(ix) 查詢港鐵公司或康文署負責管理新緩跑徑及重開後草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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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港鐵公司表示會於臨時行人天橋鋪設視障人士引路徑，並會跟

進組員對臨時行人天橋的設計和用料的意見。工地出入口的安全措施

方面，港鐵公司表示會向工程承辦商轉達組員要求大型車輛只可在早

上八時半後進出工地的訴求，及在出入口提供足夠照明，並會在臨時

行人天橋落成後封閉工地出入口外的行人路，避免人車爭路。現階段

會以分隔欄作為短期措施，當工地有車輛出入時，分隔欄會伸延到旁

邊的行人路，防止途人橫過工地出入口；其餘時間會分隔工地及行人

路，阻止車輛進出。在工地出入口加裝蜂鳴器方面，由於機器發出的

聲響可能會滋擾附近居民，故不建議加裝蜂鳴器。若工地附近發生交

通事故，工地會暫停車輛進出，亦會安排位於雙鳳街的車房提供二十

四小時拖車服務，以便即時處理交通事故。另外，圍繞新緩跑徑的水

馬分隔欄會隨著臨時行人天橋落成逐步移走。港鐵公司按照原有擺設

重置新緩跑徑內的設施，預計於九月中完成安裝。重開草地後，現有

圍欄上會加設出入口，方便巿民通過，亦會妥善管理工地及使用較高

的圍板，減低對景觀的影響。此外，港鐵公司會在工地出入口加設緊

急熱線電話及工地負責人資料的展示牌，亦會繼續評估及跟進工地車

輛對附近交通的影響。  

 
16. 康文署表示會負責管理新緩跑徑及重開後的草地，港鐵公司會

為有關設施提供一年保養，署方會與港鐵公司保持聯繫。  

 
17. 主席總結，請港鐵公司備悉組員的意見，並向社區聯絡小組匯

報臨時行人天橋的具體設計方案。  

 
 
一 (iv) 馬仔坑遊樂場設施重置方案  

 
18. 主席請組員留意席上放有一份竹園南邨互助委員會就馬仔坑

遊樂場設施重置方案提交的意見書 (附件二 )，秘書處已於二零一二年十

二月將有關文件轉交各組員備悉。  

 
19. 蘇錫堅議員代表介紹由蘇錫堅議員及丁志威議員席上提交的

意見書 (附件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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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組員對文件中兩個馬仔坑遊樂場設施重置方案有以下查詢和

建議：  
 

(i)  表示竹園南邨居民支持方案二 (即體育館設於馬仔坑

遊樂場西南面 (天主教博智小學對面 ))，並希望在接近

竹園南邨位置增加綠化及活動空間和休閒設施供附近

居民 (特別是長者 )使用；  
 

(i i) 建議將地面的網球場移到體育館的天台；  
 

(ii i)  擔憂運動場內的燈光會滋擾附近居民，認為方案一 (即
體 育 館 設 於 馬 仔 坑 遊 樂 場 東 北 面 (浸 信 會 天 虹 小 學

旁 ))對附近居民的影響較小；及  
 

(iv) 建議擬建體育館的升降機塔連接翠竹無障礙通道，方

便居民來往翠竹、竹園道及馬仔坑道。  
 
21. 康文署認為在方案一下，體育館的升降機塔可連接翠竹無障礙

通道。現有場地辦公室可整合在擬建的體育館內，而現有真草足球場

可以第三代人造草球場取代，以便騰出放置草地保養器材及辦公室的

位置來增加馬仔坑遊樂場的休憩空間，於埸內增建體育館，即可維持

原有的康樂設施，亦能提供其他新設施供巿民使用。此外，香港現時

的足球場數量嚴重不足，馬仔坑遊樂場的足球場為足球總會代表隊及

區內其他足球隊提供練習及比賽場地，認為保留足球場有助香港足球

的長遠發展。根據區內其他網球場的經驗，設於地面的網球場較設於

天台的網球場更受巿民歡迎。草地滾球場的燈柱高度通常較低，而有

關運動產生的聲浪亦較低，對附近居民造成的滋擾較小，加上黃大仙

區內沒有草地滾球場，認為在擬建體育館天台設置草地滾球場的方案

值得考慮。康文署指出，方案一擬建的體育館座落於沙中綫隧道外，

預計工程可以較早完成。  
 
22. 組員進一步提出以下查詢和建議：  
 

(i)  查詢康文署對加設公共圖書館及其他文娛場館的意

見；  
 

(i i) 建議增加體育館的樓層，並將網球場設於體育館之

內，及重新配置足球場，令綠化的空間能平均分佈於

馬仔坑遊樂場東西兩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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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認為重置時不適宜減少原有的設施，亦應盡量保持設

施的原有位置，故不贊成取消足球場或減少網球場數

量；  
 

(iv) 查詢區內網球場數量是否足夠，及馬仔坑遊樂場網球

場的使用率；  
 

(v) 建議將部分網球場遷移到區內其他地方；及  
 

(vi) 建議加設泊車位。  
 
23. 康文署表示現時方案除了保留現有室外長者及兒童休憩設

施，亦於擬建的體育館預留地方設置兒童遊戲室供巿民免費使用。黃

大仙區內現有足夠公共圖書館，如在體育館加設文娛場館，須考慮其

他配套如泊車位及消防設施。此外，網球屬戶外運動，不宜將網球場

設於體育館的室內空間。按《香港規劃標準及準則》，現時黃大仙區

所需的網球場數量為二十八個，但區內只有十九個網球場；而馬仔坑

遊樂場網球場的平均使用率約為六成。如有賽事在該處進行，署方一

般會在四個網球場中預留至少兩個給比賽團體以外的公眾租用，故建

議保留四個網球場。馬仔坑遊樂場原為康體用地，建議重置時集中資

源增加康體設施。  
 
24. 路政署表示對重置方案持開放態度，會預留空間連接擬建體育

館的升降機塔及附近的無障礙通道，惟馬仔坑遊樂場的空間有限，路

政署會與康文署研究在該處增加其他設施的可行性。  
 
25. 主席總結，在區議會過往的討論中大部分持份者都認為有必要

保留馬仔坑遊樂場的足球場，請組員備悉取消足球場的機會不大，及

注意通風大樓及體育館佔用的空間是由移走草地保養器材及康文署辦

公室騰出的位置得來，重置方案沒有減少現有馬仔坑遊樂場的綠化空

間。大部分委員認為方案二 (即體育館設於馬仔坑遊樂場西南面 (天主教

博智小學對面 ))對附近民居的景觀影響及滋擾較大，並不可取。要求政

府部門研究組員就方案一 (即體育館設於馬仔坑遊樂場東北面 (浸信會

天虹小學旁 ))提出的優化建議，包括將體育館加建至四層並加入公共圖

書館及其他文娛場館、將體育館的升降機塔連接翠竹無障礙通道，及

在浸信會天虹小學旁的盡頭路加設泊車位，並向專責小組匯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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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v) 翠竹無障礙通道  
 
26. 蘇錫堅議員介紹席上提交的意見書 (附件四 )。  
 
27. 組員對翠竹無障礙通道的兩個設計方案有以下查詢和建議：  
 

(i)  表示方案一 (即在位於翠竹商場旁的公共有蓋樓梯加

設接駁天橋至竹園道北面行人路，並加設升降機 )未能

為居民提供完全的無障礙設施，巿民經行人天橋到達

翠竹街後仍要經過陡峭的上坡路到翠竹商場，認為方

案二 (即在翠竹商場及嘉寶中英文幼稚園之間加設接

駁天橋至竹園道北面行人路，並加設升降機 )更能方便

居民；及  
 

(i i) 要求路政署提供具體的工程時間表以便監察進度。  
 
28. 路政署回覆，方案二的擬建接駁行人天橋涉及翠竹花園的私人

土地，而且有關的斜坡工程難度較高，署方須研究相關地契及工程可

行性後再向小組匯報結果。  
 
29. 主席總結，組員不接受方案一，並請路政署及港鐵公司備悉及

跟進組員對方案二提出的改善建議，並表示「人人暢道通行」計劃下

的工程很大機會涉及私人土地，要求部門積極研究解決相關的地契問

題，並於本年十一月初或之前向小組提交工程時間表。  
 
 
一 (vi) 鑽石山站擴建工程和無障礙設施  

 
30. 譚香文議員以短片輔助介紹意見書 (附件五 )。  
 
31. 港鐵公司表示，龍蟠街近星河明居一段行人路大部分屬私人土

地，該路段沒有足夠的政府土地用作興建行人天橋，認為有關建議並

不可行，並建議與荷里活廣場管理公司商討配合港鐵鑽石山站的開放

時間，延長荷里活廣場通往港鐵鑽石山站的通道及升降機的開放時間

至凌晨一時，此舉較興建行人天橋更快得到成效。此外，龍蟠街近鳳

德道的過路線將改以交通燈號管制，巿民可選擇橫過該過路線經近龍

蟠苑的行人路到港鐵鑽石山站 A1 出口，而不用經過荷里活廣場公共運

輸交匯處的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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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譚香文議員進一步表示荷里活廣場通往港鐵鑽石山站的通道

在晚上照明不足，且衞生條件欠佳，不適宜於晚上使用，並指出巿民

使用龍蟠街近龍蟠苑的行人路須經過停車場的出入口，同樣會對行動

不便的人士構成危險。譚議員表示會德豐地產有限公司 (會德豐 )同意將

荷里活廣場旁邊龍蟠街的一段私人路段借予政府，建議港鐵公司與會

德豐和星河明居居民商討借用有關路段用作興建行人天橋，及查詢為

何港鐵鑽石山站 C 出口沒有計劃設置升降機。  
 
33. 其他組員對議題的查詢和建議綜合如下：  
 

(i)  建議盡早進行在港鐵鑽石山站 A1 出口及 B 出口加建

升降機的工程；  
 

(i i) 建議在彩虹道加建港鐵鑽石山站出口，方便采頤花園

及新蒲崗的居民前往港鐵站；及  
 

(iii) 查詢四美街巴士總站重置到大老山隧道橋底的安排及

諮詢時間表。  
 
34. 港鐵公司表示須與地政總署研究會德豐外借土地予政府會否

影響其地積比率及存在其他地契問題。在港鐵鑽石山站 A1 出口加建升

降機的工程已經展開，而 B 出口的工程會在鑽石山地鐵站擴建工程完

成後進行，港鐵公司備悉在彩虹道加建港鐵鑽石山站出口的建議，會

與大磡村重建項目一併考慮。由於重置四美街巴士總站不包括在沙中

綫工程項目內，港鐵公司未能作出回應。  
 
35. 路政署表示須研究星河明居及荷里活廣場的地契是否容許外

借土地。  
 
36. 主席總結，請港鐵公司及路政署與會德豐和其他持份者研究在

龍蟠街興建行人天橋接駁港鐵鑽石山站的可行性，並於下一次專責小

組會議匯報結果。  
 
 
下次開會時間  
 
37. 專責小組下次會議的日期和時間容後公布。  
 
38. 會議於下午五時五十分結束。  
 
 
黃大仙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三年八月  

檔案編號︰HAD WTSDC 13-35/5/27 P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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